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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英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 

公告 

 

四川英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届监

事会任期届满，公司于 2020年 7月 6日召开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产生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于 2020 年 7 月 6

日召开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于 2020 年 7

月 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了选举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监事会主席等相关

议案。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已完成，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非独立董事：王军（董事长）、周英怀、刘少德、胡颖 

独立董事：董战略、饶洁、张宇 

上述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董事会中兼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职工代表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

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3位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在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四个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战略委员会 3人，成员为：王军（主任委员）、周英怀、董战略。 

审计委员会 3人，成员为：饶洁（主任委员）、张宇、胡颖。 

提名委员会 3人，成员为：张宇（主任委员）、王军、饶洁。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3人，成员为：董战略（主任委员）、张宇、周英怀。 

三、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非职工代表监事：吴施鹰（监事会主席）、李辉 

职工代表监事：米雪 

上述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上市公司监事任职资格，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公司监事会成

员中最近两年内曾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不超过公司监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 

四、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总经理：周英怀 

董事会秘书：刘世伟 

副总经理：刘少德、陈金杰、刘世伟 

财务总监：张海涛 

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上述人员

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质和职业道德，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未发现其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禁止任职情况，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形。本次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其中，董事会秘书刘世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

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董事会秘书刘世伟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18908100212 

传真：0838-6928305 

电子邮箱：lsw@injet.cn 



 
 

联系地址：四川省德阳市金沙江西路 686号 

五、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未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离任的情形，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组成与第三届相同。 

 

特此公告。 

四川英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7月 6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1、王军先生，196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

自 2010 年 12 月 18 日至今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长，现兼任全资子公司四川蔚宇电

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蔚宇电气”）执行董事、四川英杰晨冉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晨冉科技”）总经理。现任德阳市第八届政协委员、四川省工商

联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委、德阳市工商联第七届副主席、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理

事。 

截至公告日，王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2,85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34.58%，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

担任公司董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2020 年修订）》第 3.2.4条所规定的情形，非失信被执行人。 

2、周英怀先生，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高级工程师。2010年 12月至今一直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现兼任全资子公司

晨冉科技执行董事。先后被授予 2003 年度德阳市科技先进工作者、第五届四川

省优秀科技工作者、德阳市“双百”人才等荣誉；分别在 2005年-2009 年、2015

年度和 2017 年度被评为四川省电力电子学会先进工作者。现任四川省电力电子

学会副理事长。 

截至公告日，周英怀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2,360,018.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34.06%，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

于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3.2.4 条所规定的情形，非失信被执

行人。 

3、刘少德先生，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

自 2010 年 12 月至今一直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现兼任全资子公司蔚宇电气

总经理。 

截至公告日，刘少德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83,12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9%，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2020 年修订）》第 3.2.4条所规定的情形，非失信被执行人。 

4、胡颖女士，198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国际财务硕士、

MBA。曾于 2011年 3 月至 2014年 6月以及 2016 年 9月至 2017年 12 月任波士顿

咨询有限公司咨询顾问， 自 2018年 1月至今任上海谱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总监。 

截至公告日，胡颖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

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董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3.2.4 条所规定的情形，非失信被

执行人。 

5、董战略先生，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比较文学硕

士。曾于 2003 年 10 月至 2015 年 4 月历任浙江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人力资源

部长、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自 2015 年 5 月至今任江苏金昇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首席人力资源官。 

截至公告日，董战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董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3.2.4 条所规定的情形，非失

信被执行人。 

6、饶洁先生，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会计学硕士，

高级会计师。曾于 2003 年 3月至 2010年 7月历任四川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总

经理、四川精财信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海南中力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四川

分公司总经理；2018 年 1月至 2019年 8月任四川精财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自 2010 年 7 月起至今任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四川分



 
 

公司总经理、四川精财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监事、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目前已届满离任）、四川金石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四川

省资产评估协会培训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后续教育授课老师、西南财经大学会

计学院校外指导教师、四川大学经济学院资产评估专业校外硕士导师职务。 

截至公告日，饶洁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

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董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3.2.4 条所规定的情形，非失信被

执行人。 

7、张宇先生，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美国法硕士。

曾于 1999 年 9月至 2001年 6月历任江苏畜产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职员、北京金

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律师，四川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自 2013

年 7月至今任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截至公告日，张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

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董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3.2.4 条所规定的情形，非失信被

执行人。 

8、吴施鹰先生，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

专业本科学历。2010 年 12月至 2015年 1月，历任公司内勤组组长，市场部副

部长、销售部副部长、市场部部长。2015年 1月至 2017年 1月任公司行政部

部长，2017年 1月至今任公司行政总监兼行政部部长，现兼任四川英杰晨冉科

技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施鹰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9,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0.02%，吴施鹰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章程》《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



 
 

公司监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20 年修订）》第 3.2.4条所规定的情形，非失信被执行人。 

9、李辉先生，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法律专业本科

学历，助理工程师。于2010年12月至2013年1月任公司运行部部长，2013年2月

至今任公司生产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辉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49,87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5%，李辉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章程》《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

监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3.2.4条所规定的情形，非失信被执行人。 

10、米雪女士，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10年 12月至今任公司工会主席，自 2015 年 1月至今任公司人事专员、人资

经理，2010 年 12月至今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2020年 3月至今任公司行政部

行政科科长。 

截至公告日，米雪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

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3.2.4 条所规定的情形，

非失信被执行人。 

11、刘世伟先生，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持有全国律师资格证书，经济师。2015 年 7 月之前历任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

公司铸造分厂工人、法律顾问室法律顾问，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法律风险防控专员、投资者关系管理主管。自 2015 年 11月 5

日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自 2018年 4月 8日至今兼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公告日，刘世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3.2.4 条所规定的情

形，非失信被执行人。 

12、陈金杰先生，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10 年 12 月至 2014 年 4 月任公司市场部部长、销售总监，自 2014 年 4 月 28

日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公告日，陈金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9,877.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5%，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3.2.4 条所规定的情形，非失信被执行人。 

13、张海涛女士，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高级会计师。2010 年 12月至 2015年 10月历任公司审计部部长、财务部部长，

自 2015 年 11月 5日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兼财务部部长。 

截至公告日，张海涛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3.2.4 条所规定的情

形，非失信被执行人。 

 

 


